
 

美光科技就美國司法部提起竊取營業秘密訴訟的聲明 

美國舊金山， 2018 年 11 月 1 日 — 美光科技有限公司（納斯達克代碼：MU）於今日收

到美國司法部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發表的聲明。在該聲明中，美國司法部宣布對聯華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聯電）、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晉華）及台灣美光的三名前員

工提起涉嫌竊取營業秘密、經濟間諜及其它相關罪名的訴訟。 

「我們對美國司法部決定就竊取我們智慧財產權的刑事犯罪行為提起訴訟表示欣慰。」美

光科技高級副總裁、法務長兼董事會秘書 Joel Poppen 先生表示，「數十年來，美光科技

投入了數十億美金開發自主智慧財產權。美國司法部今天宣布的舉措再次表明盜竊營業秘

密的犯罪行為會得到公正處理。」 

訴訟中提到的三名美光前員工為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美光）原總經理陳正

坤、工程技術人員何建廷和王永銘。 

2017 年 12 月，美光科技在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聯電和晉華竊取

美光智慧財產權和營業秘密。 

 

此前案件背景 

 2017 年 8 月，台灣檢方以涉嫌從美光科技竊取並使用其營業秘密，用於為晉華開

發 DRAM 記憶體的罪名，起訴聯電及其三名員工，其中兩人為台灣美光的前雇

員。該二人也在美國司法部 11 月 1 日宣布提起涉嫌竊取營業秘密訴訟的被告人之

列。 

 2017 年 12 月，美光科技就聯電和晉華竊取侵占美光科技營業秘密的行為在美國

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2018 年 1 月，作為對台灣檢方和美光科技在美國加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起訴的回

應，聯電和晉華在中國福建省對美光科技在中國的子公司提起訴訟，指控其侵犯聯

電和晉華的專利。2018 年 7 月 5 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美光科技的

兩家中國子公司，針對聯電與晉華提起的專利侵權訴訟案件，已批准向其裁定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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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由於該法院並未給予美光科技陳述和辯護機會，因此美光科技已經請求該法

院重新考慮其裁定。美光科技深信此次訴訟所涉專利並非有效專利，美光產品並未

侵犯所涉專利，聯電和晉華的訴訟完全不具備法理依據。 

 

關於 Micron Technology, Inc. (簡稱“美光”)  

美光為創新記憶體和儲存解決方案的領導廠商。美光的全球品牌 Micron®、Crucial® 和 

Ballistix® 擁有廣泛的高性能記憶體和儲存技術產品組合，其中包括 DRAM、NAND、

NOR Flash 和 3D XPoint™ 記憶體。它們都正在改變世界使用資訊的方式，使人們的生

活更豐富。以將近 40 年的技術領導地位為後盾，美光的記憶體和儲存解決方案可支援在

雲端運算、數據中心、網路和行動裝置等關鍵市場領域具顛覆性的最新趨勢，包括人工智

慧、機器學習和自動駕駛。美光的普通股在 NASDAQ 上市交易，其股票代碼為 MU。欲

知更多美光相關資訊，請至 www.micro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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